
刘丕、夏继影：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王
明丽与被执行人刘丕、夏继影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银川市中
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2）宁
01执1795号执行裁定书所确
定的义务未能履行。经申请
执行人王明丽申请，现本院拟
对被执行人刘丕名下位于银
川市兴庆区掌政镇纬二路以
南檀溪鸣翠半岛B区 26号楼
一单元 6层 04室【（国有土地
使用权证号：永国用（2012）第
3183号）】进入评估程序，你
应于2023年4月21日上午10
时到我院选定评估、拍卖机
构。逾期不到，则视为放弃选
择评估、拍卖机构的权利，本
院将依照相关规定如期（摇
号）选定评估、拍卖机构，并委
托司法拍卖机构对上述资产
在网络平台上进行公开拍卖。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张海龙：

本院受理原告中海宏洋
地产（银川）有限公司与被告
张海龙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
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
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
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
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 15日。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下午
14时 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五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经查，金银仓（宁夏）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等110户公司、分公司，企业法人、分支机构和个人独资企业、分支机构、农民专业合作社（名
单附后）存在未按照相关规定报送2020、2021年度企业年报，且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6个月未开业，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6个月以上
（企业法人停止经营活动满一年）的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七
十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我局拟对金银仓（宁夏）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等110户公司、分公司，企业
法人、分支机构和个人独资企业、分支机构、农民专业合作社作出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

本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和第四十五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
程序规定》第五十七条之规定，你单位享有对此进行陈述和申辩的权利，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到中卫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

审批与信用监管科进行陈述和申辩。逾期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及《市
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的规定，你单位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如要求听证，应当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提
出书面申请，逾期视为放弃听证。

联系电话：0955-7034859 联系地址：中卫市沙坡头区中央大道49号 特此公告
附：中卫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拟吊销企业营业执照名单

中卫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3月22日

中卫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拟吊销企业营业执照名单

中卫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拟吊销企业营业执照的公告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企业名称

金银仓（宁夏）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金银岛（宁夏）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百润发食品有限公司
宁夏禅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宁夏创宁商贸有限公司

宁夏鼎盛瑞昌商贸有限公司
宁夏方元同创科技有限公司
宁夏飞久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宁夏丰安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宁夏谷雨农机制造有限公司

宁夏冠湖城科技信息管理有限公司中卫分公司
宁夏广旭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宁夏浩宏工贸有限公司

宁夏恒大名居商贸有限公司
宁夏宏顺祥雕塑有限责任公司
宁夏泓盛宜商贸有限公司

宁夏洪奕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宁夏鸿润通农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宁夏华飞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宁夏华虹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宁夏华铭旭商贸有限公司
宁夏辉益坤商贸有限公司

宁夏汇思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宁夏慧子租赁有限公司

宁夏纪梵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宁夏建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宁夏江通源达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杰凯物流有限公司

宁夏劲华电气安装有限公司
宁夏聚祥昇商贸有限公司
宁夏开康同商贸有限公司

宁夏康瑞源磁化水饮品有限公司
宁夏康瑞源水灵子水饮品有限公司
宁夏蓝海飞鹰旅游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宁夏狼图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宁夏乐盛源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宁夏龙之潮餐饮管理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40500MA75WB1EXP
91110108760911691P
91640500MA75X6473L
91640500MA75W1095A
91640500MA760XFM0G
91640500317893097L

91640500MA772U1N3Y
91640500MA76GBLKXE
91640500MA773DWP65
91640500585381063T
91640500MA7732Q97K
91640500MA7617X770
916405003979722451

91640500MA75WH4HX7
91640500317893150G
91640500MA77410C95
91640500MA7730CM9K
91640500MA75WWD175
91640500MA75X3FF0C
91640500MA7606F07A
91640500MA76CLHC4T
91640500MA771R7BX0
91640500MA773MTT4G
91640500MA772MX58G
91640500MA77038G6W
91640500317719670R
91640500MA76EMX010
91640500MA7730WT31
91640500MA76DKME57
91640500MA770U526T
91640500MA774K6B0C
91640500MA76G41A10
91640500MA770TCX1P
91640500MA75W5X96Y
91640500MA75X71R04
91640500MA77403L97
91640500MA7711CW2W

法定代表人

杜彦江
王宇宏
张鹏

林福平
杨宁
李佳

贠世杰
鲜吾旦
张煌

何海燕
王鸿
谢亮
张磊

项福祥
常小燕
翟泽锋
刘朋

莫小亮
张洋洋
张洋洋
孙玉梅
马睿

刘思伟
雒慧
王阳

拓万海
陈立江
张红祥
李文华
杨国仓
孙培仕
姜俊华
姜俊华
白占朋
张华

詹飞飞
吴永亮

序号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企业名称

宁夏绿点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宁夏明信诺商贸有限公司
宁夏宁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宁夏品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宁夏乾泰琼星商贸有限公司
宁夏日盛电化有限责任公司

宁夏瑞恒广告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宁夏试客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宁夏水晶荔枝商贸有限公司
宁夏陶福通贸易有限公司
宁夏同心圆工贸有限公司
宁夏微冠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宁夏维绿环保设备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宁夏文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宁夏永合盛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宁夏羽悦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宁夏塬上农业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宁夏云联国骥商贸有限公司中卫分公司

宁夏中汇联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宁夏中杞红枸杞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宁夏中卫市太青山商贸有限公司
宁夏子清宜林农林科技有限公司
世旅网景（宁夏）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陶福安（宁夏）中药材股份有限公司

长春弘扬快讯广告传媒有限公司中卫分公司
中宁县东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中卫分公司

中卫涵莱晟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中卫亮典广告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中卫市八字渠全和瓜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中卫市常乐镇天宝网吧

中卫市晨光沙漠有机蔬菜种养植专业合作社
中卫市川仁枸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中卫市鼎铁商贸有限公司
中卫市浩磊二手车经销有限公司
中卫市恒祥通建材销售有限公司

中卫市极光网咖
中卫市嘉润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40500MA7730CQ1X
91640500MA75WJR373
91640500MA75WLAA11
91640500MA760PXB3K
91640500MA771W5J6A
91640500763234083F

91640500MA75WQ915B
91640500MA77207K51
916405003441767207

91640500MA75X1AE50
91640500MA75WGKBXY
91640500MA760YDQ3Q
91640500MA773W7D0D
91640500MA75XM1D7J
91640500MA75W2M202
91640500MA75XPX45G
91640500083505134F

91640500MA75WPXD3U
91640500MA75X02U2F
9164050034419948XB
91640500073838189N
91640500MA76126H37
91640100MA75XPTU29
91640521MA75WLMX60
91640500MA75Y3NX4N
91640500MA75W79W7J
91640500MA76G8CK4X
91640500MA772E3R5M
936405005962213565
91640500774907247U
93640500MA75Y3JK29

91640500MA75WLKR4W
91640500MA772LTX94
91640500MA75WX607K
91640500MA76G0DPXB
91640500MA75WGD21W
91640500099526167R

法定代表人

刘朋
张广文
陆福平
周兵
光毅

柯允君
宋磊
肖阳

乔帅帅
陈友华
陈涛
张超

项国祥
李涛
孙磊
李铎

吴小雨
王学英
武正鹏
李春华
张进浩
黄清华
马强

陈友华
宋海涛
任文东
鲜吾旦
宋磊

袁秀全
崔小勇
俞阳

李治邦
刘文义
刘浩

王春华
陈凡

蒋文宁

序号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企业名称

中卫市金智汇信息技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中卫市景泉葡萄流通专业合作社

中卫市久旺瓜果流通专业合作社

中卫市聚鼎盛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中卫市坤翔元商贸有限公司

中卫市林平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中卫市隆盛农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中卫市茂妤商贸有限公司

中卫市美汇建材工贸有限公司

中卫市明宝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卫市普利商贸有限公司

中卫市企众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

中卫市清新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中卫市芮哲商贸有限公司

中卫市三磊天成商贸有限公司

中卫市沙坡头区思学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中卫市万利达煤炭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中卫市吴邦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中卫市新墩房屋经纪有限公司

中卫市鑫运达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中卫市信尔达商贸有限公司

中卫市永红物流有限公司

中卫市远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中卫市云联众赢商贸有限公司

中卫市允林信翔商贸有限公司

中卫市志丽养殖有限公司

中卫市众信驰昌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中卫中隔民信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宁夏邦辉鑫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宁夏健国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宁夏祥弘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宁夏新乾景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宁夏正合隆建材有限公司

宁夏中卫天佳拓展训练有限公司

运转（宁夏）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中卫市沙坡头区昊昇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40500MA76GCM3XT
93640500564111267N
93640500317808171X
91640500MA77111273
91640500MA7725X86R
91640500096357871N

91640500MA75W5TH66
91640500MA770YCH4H
9164050059623881X5
91640500MA75X8FP6B
91640500MA76G912XJ
91640500MA75X55L1A
91640500064778428Y
91640500MA770X7G1K
91640500MA761CGQ8Y
91640500MA7711581D
91640500574863702W
91640500MA772W194U
91640500MA773JD828
91640500MA76G7G11H
91640500MA76DH3M1D
91640500083520449C
91640500MA772U0A0K
91640500MA75WNQ90T
91640500MA75WKNQ2F
91640500MA75W0UU5Y
91640500MA76C9H469
91640500MA75Y2531T
91640500MA76KCR68T
91640500MA76HJQY3A
91640500MA76KCAC9Y
91640500MA76K8M06T
91640500MA76KC8AXF
91640500MA76HPR08L
91640500MA76JD7091
91640500MA76K8Q877

法定代表人

周婷婷

刘文虎

王永伟

马铁龙

高翠

马林平

吴学明

官春菊

李媛

魏明

黄登朝

李春刚

张志军

陈磊

黄演兵

王成

王月泽

吴端忠

陈磊

张波

马小燕

刘聪

周玉楠

王学英

孙治兰

赵泰山

张双平

李明峰

王辉

赵保国

胡江伟

杨伟

宋铁栓

晁兵

马辉

刘彦龙

王东玉、张美仙：
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企业信贷中

心与被执行人王东玉、张美仙实现担保物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宁0104执2754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裁定内
容为对被执行人王东玉名下位于银川市兴庆区满春家园一组团12
号楼 3单元 401室（房产证号：2015002679号）房进行拍卖】。现通
知你们于2023年4月24日上午9时30分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执行接待大厅9号窗口室通过协商一致或者摇号的方式选取上述
房屋的评估机构，逾期不到视为未到场方放弃挑选评估机构的权
利，由到场方单方抽取评估机构，并于2023年5月24日上午到银川
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执行接待大厅9号窗口领取上述房屋的评估报
告。对该评估报告如有异议可在收到评估报告之日起10日内以书
面形式向本院提出，逾期不提出视为放弃异议权。本院将通过淘
宝网络司法拍卖平台进行公开拍卖（以上日期如遇休假日顺延至
节后第一个工作）。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521执恢67号之一
龚小丽：

关于吴涛与龚小丽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未按生效判决书履行
给付义务，经申请，本院依法以（2022）宁 0521执恢 67号之一执行裁定
书裁定拍卖、变卖被执行人龚小丽名下位于中宁县城迎宾大道英郡年
华 4 号商住楼 904 室房屋【产权证号：宁（2020）中宁县不动产权第
N0001251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521执恢 67号之一执行
裁定书，并向你公告送达选定评估机构通知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请你携有效证件（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自公告期满
后第 3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上午 9时到本院 209办公室选定评估机
构，逾期视为自动放弃权利，本院将按有关程序进行。同时告知你在选
定评估机构之后第 3日进行现场勘查，现场勘查后第 30日前往我院执
行局领取评估报告，逾期视为送达。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请在评估报
告送达后 5日内以书面形式提出，否则视为对报告无异议。并按选定
的评估机构结论予以拍卖、变卖。

中宁县人民法院

（2023）宁0181民初422号
陈方华、冯雪霞：

本院受理刘明与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原告起诉：一、依法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砖款4
万元；二、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
因未能向你们直接或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审判人员告知书、
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普通独任审理用）及
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灵武市
人民法院临河镇西郊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则依法缺席裁判。

灵武市人民法院

李岩：
本院受理原告蔚延兴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
事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
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等。原告
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返还本金
40000元；2.判决被告支付利息 40800
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
本院互联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永宁县人民法院

徐云峰：
本院受理原告郭福州与被告徐云峰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郭福州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徐云
峰支付全屋定制款 52500元；2.本案诉讼费由徐
云峰承担。因多方查证无法联系到你且无法确
定你的送达地址，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5民初 626号案件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廉政监督卡、
民商事案件庭审程序中当事人须知、开庭传票、
独任制审理告知书及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 2023
年 5月 16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十四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
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2022）宁0202民初369号
宁夏沙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嘴山市分行与被告马维宁、宁夏沙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舒艳红、
马碧优、马梦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2022）宁0202民初369号民事判决书后，本院于2023年2月24
日发现判决书中存在笔误并作出（2022）宁0202民初369号之二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2022）宁0202民初369号
民事判决书中第十一页第十五行中“一、被告宁夏沙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嘴山市分行返还借款本金358350.88元，支付利息22079.03元、罚息5284.57元，合计358714.48
元；2022年1月8日之后的利息，以未还借款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12%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补正为“一、被告宁夏
沙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嘴山市分行返还借款本金
358350.88元，支付利息22079.03元、罚息5284.57元，合计385714.48元；2022年1月8日之后的利息，以未还借款本
金为基数按年利率12%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嘴山市分行在上诉期内提出上诉，
上诉状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改判（2022）宁0202民初369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判决：改判为被上诉人马维宁、舒艳
红共同偿还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嘴山市分行借款本金358350.88元,利息22079.03元，罚息5284.57元，
合计385714.48元；宁夏沙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上债务承担连带责任；2.改判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
嘴山市分行对被上诉人马维宁、舒艳红、马梦媛、马碧优共同提供的位于平罗县沙湖水镇D区楼8号202房屋的变
卖、拍卖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3.改判律师费4000元由被上诉人承担；4.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限你公司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诉讼服务中心领取民事上诉状，逾期视为送达。可在公告送达期满15日内，向本院递交答
辩状及副本，本案将在答辩期满后将壹审民事卷宗及上诉材料移送至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2022）宁0202民初370号
宁夏沙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嘴山市分行与
被告刘涛、宁夏沙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张伟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本院作出（2022）宁 0202民初 370号民事判决书后，
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嘴山市分行在上诉期内提出上
诉，上诉状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改判（2022）宁0202民初
370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判决：改判为被上诉人张伟、刘涛共同
偿还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嘴山市分行借款本金
168900.29元，利息 9869.39元，罚息 2068.2元，合计 180837.88
元；宁夏沙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上债务承担连带责任；2.改
判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嘴山市分行对被告刘涛提
供的位于平罗县沙湖水镇D区楼 2幢 104号房屋的变卖、拍卖
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3.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限你公司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诉讼服务中心领取民事上诉状，逾
期视为送达。可在公告送达期满15日内，向本院递交答辩状及
副本，本案将在答辩期满后将壹审民事卷宗及上诉材料移送至
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2023）宁0324民初674号
马雪梅：

本院受理宁夏东方惠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诉你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请求判令
被告田晓兰、王有鹏偿还所欠原告借款本金 16000
元，逾期利息 1111.5元，共计：17111.5元。2.请求判
令被告田晓兰、王有鹏按照合同约定，在本金逾期后
年利率按借款利率 11.4%上浮 35.09%即 15.4%支付
自 2022年 10月 1日起至实际清偿全部借款本金之
日止的逾期利息。3.依法判令被告马雪梅、马忠强
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
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送达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简易转普通程序裁定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
2023年5月9日早上9时在本院第六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同心县人民法院

王卫忠：
本院受理（2022）宁0121民初4363号原告邹

永雄与被告王卫忠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21民初436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被告王
卫忠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邹永雄工
程款及工程保证金共计 2897820 元及利息
701948.6元（利息计算至 2022年 8月 22日，以后
利息以289782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4.3%计算
至实际履行之日）。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5676元，
公告费600元，由被告王卫忠负担。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综合审判庭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杨正平：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杨正平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
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
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举证期限为 15日。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
审判第十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曹阳：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曹阳信

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
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
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上午9时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
判第十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詹鑫：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詹鑫信

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
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
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上午9时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
判第十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202民初111号
王俊：

一、解除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支行与被告王俊于2020年4月29日
签订的《个人额度借款合同》；二、被告王俊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偿还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支行借款本金 17万元、利息 3469.82元（利息计算至 2023年 1月 2日），合计
173469.82元；2023年1月2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期间的利息及逾期利息按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标
准计算支付。如果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770元，公告费300元，合
计4070元，由被告王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聂建权：
本院受理原告弓乃前与被告聂建权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
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二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马国武：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佰仕德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马国武物

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
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八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梁丹：
本院受理的原告刘树文与被告梁丹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
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
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举证期限为 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3日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八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杨丽红：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市西夏区绿社园林机械经销部与被告杨丽红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
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举证期限为 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9时35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四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胡会珍：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开发区支行与被告胡会珍信用卡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
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
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
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
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举证
期限为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四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6执恢617号
杨疆荔、李斐、宁夏杞业昶青健康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马宇与杨疆荔、李斐、宁夏杞业昶青健康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19）宁 0106民初 1850号
民事调解书已发生法律效力，但被执行人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
的全部义务。应申请执行人申请，本院将依法对被执行人李斐名下所有的
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宝湖福邸 6号商住楼 3单元 901室（宁（2017）金凤区不
动产权第 0022548号）房屋进行评估、拍卖。现依法公告通知被执行人李
斐于 2023年 4月 25日上午 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到银川市金凤区人民
法院执行局 201室公开选取评估机构，于 2023年 5月 26日（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到本院 201室领取评估报告，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应当自收到评估
报告之日起 10日内向本院提交书面申请，请于 2023年 6月 5日前向本院提
交书面申请。如无异议，请于 2023年 6月 15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到本
院执行局 201室领取拍卖裁定书，逾期不到则视为放弃选择的权利，本院
将按照网络司法拍卖程序进行拍卖。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执1908号
宁夏红宝实业有限公司、孙占财、孙瑜辰、宁夏红宝砼业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
分公司与被执行人宁夏红宝实业有限公司、孙占财、孙瑜辰、宁夏红宝砼业有
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向被执行人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及
变更申请执行人的执行裁定书，因你（公司）逾期未履行本院（2020）宁01民初
1412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本院将依法对被执行人宁夏红宝实业有限
公司名下位于中卫市沙坡头区滨河大道北侧中卫红宝宾馆扩建 17号楼 403、
102、101、201、301、401、402的房产及19号楼101、201房产（不动产权证号：宁
2017中卫市不动产权第 0002866号、第 0002867号、第 0002868号、第 0002869
号、第 0002870号）进行评估拍卖。现通知你于 2023年 4月 26日下午 15时前
往本院西区联系承办法官选取评估机构。并于 2023年 6月 7日到本院西区
505办公室领取评估报告书，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请于领取评估报告书之日起
5日内向本院提交书面申请书，逾期不到则视为放弃相应权利，我院将依相关
法律法规拍卖平台）的评估、拍卖信息。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宁01执1907号
宁夏红宝实业有限公司、孙占财、孙瑜辰、宁夏红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公司
与被执行人宁夏红宝实业有限公司、孙占财、孙瑜辰、宁夏红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向被执行人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及变更申请执行
人的执行裁定书，因你（公司）逾期未履行本院（2020）宁01民初1411号民事判决书所
确定的义务，本院将依法对被执行人宁夏红宝实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中卫市沙坡头
区滨河大道北侧中卫红宝宾馆扩建18号楼-101、101、201、301、401、501、501f（不动产
权证号：宁 2017中卫市不动产权第 0002871号、第 0002872号）进行评估拍卖。现通
知你于2023年4月26日下午15时前往本院西区联系承办法官选取评估机构。并于
2023年6月7日到本院西区505办公室领取评估报告书，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请于领
取评估报告书之日起5日内向本院提交书面申请书，逾期不到则视为放弃相应权利，
我院将依相关法律法规如期进行。请各当事人及时关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淘宝
网司法如期进行。请各当事人及时关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
的评估、拍卖信息。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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